
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克区市监迎宾所妆处罚〔2025〕30号

当事人：克拉玛依和家乐商贸有限公司和家乐广场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2000995162252

住所（住址）：新疆克拉玛依市迎宾大道 67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姜德才

身份证件号码：******

2025年 2月 17日，我局收到新疆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

投诉单编号（10650203002025021606481675），消费者投诉称：

“消费者在和家乐购买了一盒鸡蛋，鸡蛋宣传可健脑益智，改善

记忆力，分解致癌物，防癌，可促进发育，认为这种宣传存在

误导消费者的嫌疑”。同日我局收到新疆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

投诉单编号（10650203002025021532796580），消费者投诉称：

“2025年 2月 15日在和家乐广场购买了一款进口化妆品，外包

装上没有中文标签。”

2025年 2月 20日，执法人员对克拉玛依和家乐商贸有限

公司和家乐广场进行检查，执法人员在鸡蛋柜台发现 1盒销售

的“瑞恒生态鸡蛋”，包装盒说明内容为“恒瑞鸡蛋富含优质蛋

白，其营养成分为普通鸡蛋的 2倍至 3倍；鸡蛋营养可健脑益

智，有效改善各个年龄组的记忆力，鸡蛋中含有较多的维生素

B，它可以分解和氧化人体内的致癌物质，鸡蛋中的微量元素

也都具有防癌作用；鸡蛋蛋白质对肝脏组织损伤有修复作用，



蛋黄中的卵磷脂可促进肝细胞再生”。

执法人员在化妆品销售柜发现施颜适水杨酸祛痘棉片（红

盒）3盒、施颜适水杨酸净颜棉片（绿盒）3盒，上述产品外

包装上无中文标识标签。执法人员当场对上述化妆品采取扣押

行政强制措施（克区市监迎宾所妆强制〔2025〕17号）。2025

年 3月 7日，经主管局长批准，以当事人对商品作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及经营无中文标签的进口化妆品的违法行

为，予以立案调查。

经查，当事人于 2025年 2月 9日从**购进了 5盒“瑞恒生

态鸡蛋”，进货价为**元/盒，销售价为**元/盒。包装盒说明内

容为“恒瑞鸡蛋富含优质蛋白，其营养成分为普通鸡蛋的 2倍至

3倍；鸡蛋营养可健脑益智，有效改善各个年龄组的记忆力，

鸡蛋中含有较多的维生素 B，它可以分解和氧化人体内的致癌

物质，鸡蛋中的微量元素也都具有防癌作用；鸡蛋蛋白质对肝

脏组织损伤有修复作用，蛋黄中的卵磷脂可促进肝细胞再生”，

该宣传语印刷在包装盒上，我局已发送线索移送函（克区市监

迎宾所食案移〔2025〕8号）至该产品的生产厂家，当事人未

注意到此宣传内容，并且没有以此内容为卖点来宣传产品进行

销售。截至 2025年 2月 20日我局执法人员检查时共售出 4盒，

剩余 1盒已下架。上述鸡蛋货值金额为**元，违法所得为 95.2

元。当事人提供了该鸡蛋的供货商资质、进货票据和承诺达标

合格证。当事人未因上述行为受到过行政处罚。

当事人称投诉人反馈的施颜适水杨酸祛痘棉片、施颜适水

杨酸净颜棉片均属于进口化妆品，中文标签均在产品外包装

上，因员工失误，将外包装标签去掉了。当事人于 2025年 1



月 13日从**购进施颜适水杨酸祛痘棉片 4盒；于 2025年 1月

1日从**购进施颜适水杨酸净颜棉片 4盒。施颜适水杨酸祛痘

棉片、施颜适水杨酸净颜棉片的进货价均为**元/盒，销售价均

为**元/盒，截至 2025年 2月 20日我局执法人员检查时，上述

产品各售出 1盒，合计售出 2盒。当事人提供了上述产品进货

发票、供货商资质、备案凭证、海关报关单、进口商品检验检

疫证明等相关资料。上述化妆品货值金额为**元，违法所得为

138元。当事人未曾因同类问题被行政单位处罚过，当事人

未收到过消费者使用后产生化妆品不良反应的情况。当事人

已将上述鸡蛋与化妆品向消费者退款，同时将剩余 1盒鸡蛋

进行下架处理，并检查店内所有进口化妆品的中文标签是否

完整。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投诉单 2份，证明案件来源情况；

2.现场笔录 1份，现场照片 9张，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

的情况；

3.当事人营业执照、经营者身份证、委托代理人身份证

复印件各 1份以及授权委托书 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信息及授权情况；

4.当事人提供的施颜适水杨酸祛痘棉片、施颜适水杨酸净

颜棉片的进货票据、供货商资质、备案凭证、海关报关单、进

口商品检验检疫证明复印件各 1份，证明当事人进货来源、备

案及产品检验相关情况；

5.当事人提供的鸡蛋的供货商营业执照、购进票据、检验

检疫证明复印件各 1份，证明当事人进货来源及检验检疫相关



情况；

6.询问笔录 1份 ，证明当事人对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

的商业宣传及经营无中文标签的进口化妆品的违法事实；

7.当事人提交的整改报告 1份，证明当事人整改的情况。

本局于 2025年 4月 10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

告知书》（克区市监迎宾所妆罚告〔2025〕30号），告知当事

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

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

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本局认为，当事人宣传鸡蛋可健脑益智，改善记忆力，

分解致癌物，防癌，可促进发育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经营者不得对其商

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

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之规

定，构成对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违法行

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经

营者违反本法第八条规定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商业宣传，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

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

执照。”、第二十五条“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从事不正当竞争，

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等法定情形的，依法

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之规定，鉴于当事人案发

后积极配合调查，无主观过错，主动提交证据，能够提供供

货商资质、进货票据，证明所销售的产品为合格产品，违法

行为轻微，初次违法且及时改正，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依

据《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

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三）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四）

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

主观过错的……”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

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

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

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之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

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经营的化妆品未见中文标识标签的行为，违反了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妆品的最小销售

单元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强制

性国家标准，内容真实、完整、准确”及第二款“进口化妆品

可以直接使用中文标签，也可以加贴中文标签；加贴中文标

签的，中文标签内容应当与原标签内容一致。”的规定，构成

经营无中文标签的进口化妆品的违法行为。

依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

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并可以没收专门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



原料、包装材料、工具、设备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

品货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并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3 倍以上 10 倍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由备案部门取消备案或

者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化妆品许可证件，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

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 1倍以上 2倍以下

罚款，5年内禁止其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五）生产

经营标签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化妆品。”的规定，决定给予行

政处罚。

鉴于当事人案发后能主动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

实，能够主动进行整改下架相关商品，且当事人提供了案涉

化妆品的进货票据、供货商资质以及备案凭证等资料，化妆

品来源合法，且当事人为初次违法，无主观故意，情节符合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

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二）项：“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

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三十二条第（一）项“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

果……”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予以减轻裁量处理。

综上，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

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三

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

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并决定合并处罚如下：

1.没收 3 盒施颜适水杨酸祛痘棉片（红盒）、3 盒施颜

适水杨酸净颜棉片（绿盒）详见财物清单（25022009003）。

2.没收违法所得 138元。

3.罚款 2000元。

当事人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本决

定，到中国建设银行克拉玛依石油分行营业部（收款人：克

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财政局；账号：65001890100050000188）

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和第（三）项的规定，每日

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当事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

日内向克拉玛依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

直接向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

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 5月 1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二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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